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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聘用校外學生程序說明  
 

壹、 說明：依教育部相關處理原則，「學生兼任助理」分為獎助生、兼任助理二類。 

分流類型 說明 聘用系統 保險 備註 

獎助生 

(學習型) 

以學習為目的，且為課程、論文研究之一部

分或為畢業之條件（非雇僱關係且無對價報

酬），可追溯過去 3 個月聘期。 

(ex:2 月份可追溯 11-1 月聘期) 

助理登錄

系統 

獎助生

團保 

檢附原學

校就讀同

意書 

兼任助理 

(勞僱型) 

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並獲得報酬，須於工作日

前 3 天完成聘用審核程序。 

(ex:2/10 開始工作與支薪，須於 2/7 前完成聘用審核) 

僅聘用勞

僱型： 

臨時人員

系統 

勞保 

需聘保合

一不可回

溯 

 

貳、 聘用校外之學習型獎助生作業方式： 

一、 校務資訊系統建檔→取號(人事編號) →檢附 5 項資料(如下) →體檢報告逕送衛保組

→餘(1)~(4)文件則送至人事室審核→人事室通知審核完成。 

   (1)個人資料表(校務資訊系統產出)  

   (2)具結書(校務資訊系統系統產出) 

   (3)在學證明(外校生提供) 

   (4)須檢附原就讀學校同意書［外校生至清華大學擔任「學生兼任助理(獎助生)」］。 

       (外校生提供) 

   (5)體檢報告(請逕提供予本校衛保組，聯絡方式：侯國代護理師(分機 43095)  

       (有關體檢報告格式及相關規定請洽衛保組) 

二、 人事室通知審核完成，外校生可至助理登錄系統→聘任建檔→上傳(獎助生)學習計劃
書→計畫主持人審核通過 →人事室審核→完成 

 

聘用校外學生程序 ~~ 完成 

  

11308修訂 



2 
 

操作步驟：1、取人事編號 

1-1.計劃主持人或授權帳號使用者：登入校務資訊系統→人事業務系統→新聘人員作業(無

員工編號者)→助理進用建檔。 

 

 

1-2.國立清華大學單位用--新雇用人員新增→KEY 資料→新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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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 請校外學生點選【其他】身分，帳號輸入【guest (不需輸入密碼)】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

 

 

1-4 人事業務系統→新聘人員作業(無員工編號者)→新聘人員維護→依序建檔相關資料 

 

 

1-5 計劃主持人或授權帳號使用者：登入校務資訊系統→新聘助理報表(無員工編號者)→ 

    列印個人資料表及具結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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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6 (再次提醒)準備下列 5 項資料： 

   (1)個人資料表(校務資訊系統產出) 

   (2)具結書(校務資訊系統系統產出) 

   (3)在學證明(外校生提供) 

   (4)須檢附原就讀學校同意書［外校生至清華大學擔任「學生兼任助理(獎助生)」］。 

       (外校生提供) 

   (5)體檢報告(請逕提供予本校衛保組，聯絡方式：侯國代護理師(分機 43095)  

       (有關體檢報告格式及相關規定請洽衛保組) 

 

1-7 傳送流程：體檢報告(資料 5)請聯繫並親送衛保組→衛保組在個人資料表蓋章→(資料

1-4)送人事室審核(請留聯繫分機，可用傳送方式)→人事室(電話)通知審核完成 

 

操作步驟：2、聘用 

2-1 帳號：依校外生繳交之在學證明開放助理登錄系統使用權限與聘用期間。 

2-2 啟用帳號：第一次登入校務：點”無法登錄”➔點”從未登入校務資訊查詢系統，請點這

裡啟動帳號➔下一步….請依指示步驟操作填入資料….➔送出。 

 

 

 

 

 

2-3 以學生身份登入【校務資訊系統】→計畫差勤及臨時工時登錄系統→ (學生適用)助理

登錄系統。 

備註：助理登錄系統操作流程同校內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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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 

 

茲同意本校學生             (學號)              

在國立清華大學執行之研究計畫項下擔任「學生兼任助理(獎助

生)」，該名學生參與計畫資訊如下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與起訖期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⚫ 其他事項(請擇一勾選) 

本校學生之學生證已蓋註冊章，該生經確認現仍在學。 

本校學生之學生證免蓋註冊章，該生經確認現仍在學。 
 

 

 

 

(原就讀學校)授課或指導教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(原就讀學校)系所戳章： 

 

 

 

 
 

年     月      日 
 

 

※提醒 

一、依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20 日臺教高(通)字第 1040111921 號函釋略以，學生跨校參與執行計畫，學習關係應

由就讀學校認定。爰他校學生至本校擔任兼任助理，原就讀學校經授課或指導教師及原就讀系(所)秉上開函釋

意旨認定後，請檢附此「同意書」送本校計畫主持人，俾辦理後續程序。另按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

益保障指導原則》規定略以，有學籍之在學學生至他校擔任獎助生，由原就讀學校辦理投保。併敘。 

二、如有需要，請自留本影本存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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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獎助生學習計畫書 

110.03.08 版 

研究計畫編號  

研究計畫名稱  

研究獎助生姓名/學號  

指導教授姓名  

參與本計畫之期限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 

在本計畫主要參與之學習

內容 

(可複選) 

□ 1.研究課題的設計、準備、修正與執行。 

□ 2.資料、數據的收集、整理、歸檔、分析與圖表製作。 

□ 3.成果報告、期刊論文或專利等的撰寫與發表。 

□ 4.公益活動與專案的策畫與參與。 

□ 5.團隊合作與領導能力的培養。 

□ 6.指導後進，教學實習，達到知識與經驗的傳承。 

□ 7.學習內容與畢業論文相關。 

□ 8.其他以習得新知能為主要目的的活動。(請說明) 

老師指導方式 

(可複選) 

 

□ 1.課堂教學。 

□ 2.建議研究方向，解決研究問題。 

□ 3.協調團隊合作與分工。 

□ 4.定期研究討論會議。 

□ 5.修改口頭與書面論文報告。 

□ 6.安排參與學術性活動與校外課程。 

□ 7.其他方式。(請說明) 

研究獎助生簽名/日期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指導老師簽名/日期 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後續報支經費系統(核發金額類型)： 

□人事室人員處理表系統(按月) 

  1.本次申請：$          /月 

  2.前經審核通過該獎助生之學習計畫書，按月支領  元，參與計劃期間為   年  月  日至   

年月日。本次為加發薪資，每月總計核發共          元。 

    備註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(如為再加發薪資才需填寫第 2 點) 

□主計室領據系統(按時)：$__________/時 

□教務處研究生獎助金發放系統(按時或按月)：$_________/時 或 $__________/月 
1.請雙方參酌研發處「研發成果歸屬表」(http://140.114.39.241/Pages.aspx?pid=485)，就上述所生之智慧財產權歸屬約定
之。 
2.本計畫書經 106 年 9 月 15 日研究計畫相關獎助生及兼任助理類型分流委員會通過，並於 110 年 3 月 8 日會議後修
訂。 
3.本校之相關規定如下: 
 (1)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 
 (2)國立清華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
4.凡隸屬研究獎助生(含陸生、僑生及其他符合研究獎助生資格之人員)皆適用此表格。 
填妥後上傳系統用，本表單亦可至此網頁下載；https://person.site.nthu.edu.tw/p/406-1066-
127665,r5386.php?Lang=zh-tw 

https://person.site.nthu.edu.tw/p/406-1066-127665,r5386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site.nthu.edu.tw/p/406-1066-127665,r5386.php?Lang=zh-tw

